
中国表演舞台舞美、灯光、音响、音视频企业 

综合技术资质等级评定办法 

（2010年3月  修订） 

总   则 

 

第一条 为国家文化产业繁荣，民族文化振兴，文化艺术表演舞台

工程的规范，健康有序、科学发展，有利于行业自律，结合大型活动

表演舞台的特点及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表演舞台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资质等级评定办法，适用

在室内和室外广场等表演场所从事舞台设计制作、灯光、音响、音视

频设计、安装、调试工程的企业。 

第三条 从事表演舞台工程的企业分为：舞台设计制作、舞台灯光

设计安装调试、舞台音响设计安装调试、舞台音视频设计安装调试工

程四类。 

第四条 北京地区资质等级评定工作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统一组

织业内专家参与评定，各省、市、自治区学会依据此评定办法，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和有关部门商定，函告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资质等级评定标准 

近年来，各种大型表演活动的数量不断增多，临时性舞台看台搭

建工程包括灯光、音响、机械设备的安装使用愈益复杂，安全隐患也

随之增多，有必要对参与演出的设计施工企业及安全行为进行行业规



范，对其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各类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如下： 

 

第五条 舞台设计制作工程企业 

一级企业 

1、具有10年以上的设计制作经历，近3年来承担过两个以上的大

型设计制作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部级以上主

办单位表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3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3名以上，高级技师5人以上，中级技

师10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3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3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二级企业 

1、具有8年以上的设计制作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2个以上的大型

设计制作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

单位表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15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15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2名以上，高级技师3人以上，中级技



师5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2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2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三级企业 

1、具有5年以上的设计制作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1个以上的大型

设计制作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

单位表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50万元以

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1名以上，高级技师2人以上，中级技

师3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1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1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第六条 舞台灯光设计、安装、调试工程企业 

一级企业 

1、具有10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3年来承担过两个以上的大

型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部级以上主办单位表

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5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3名以上，高级技师5人以上，中级技

师10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3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3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二级企业 

1、具有8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2个以上的大型

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单位表彰

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3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2名以上，高级技师3人以上，中级技

师5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2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2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三级企业 

1、具有5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1个以上的大型



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单位表彰

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15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15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1名以上，高级技师2人以上，中级技

师3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1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1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第七条 舞台音响设计、安装、调试工程企业 

一级企业 

1、具有10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3年来承担过两个以上的大

型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部级以上主办单位表

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5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3名以上，高级技师5人以上，中级技

师10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3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3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二级企业 

1、具有8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2个以上的大型

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单位表彰

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3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2名以上，高级技师3人以上，中级技

师5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2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2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三级企业 

1、具有5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1个以上的大型

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单位表彰

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15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15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1名以上，高级技师2人以上，中级技

师3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1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1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第八条 舞台音、视频设计、安装、调试工程企业 

一级企业 

1、具有10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3年来承担过两个以上的大

型设计制作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部级以上主

办单位表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5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3名以上，高级技师5人以上，中级技

师10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3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3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二级企业 

1、具有8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2个以上的大型

设计制作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

单位表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30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2名以上，高级技师3人以上，中级技

师5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2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2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三级企业 

1、具有5年以上的设计施工经历，近5年来承担过1个以上的大型

设计制作项目，并成功、安全完成演出任务；曾获省、市级以上主办

单位表彰的工程项目。 

2、企业具有独立法人，注册资金150万元以上，年工程量150万元

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一级设计师1名以上，高级技师2人以上，中级技

师3人以上，在册技术工人10人以上。 

4、企业自有工程施工及检测设备。 

5、1年内无安全事故企业。 

6、具有专业安全消防资质的技术人员1名。 

7、企业应具有售后服务、系统维护的专业队伍。 

 

 

 

 



监督和管理 

 

第九条 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制作、颁

发。 

第十条 经批准颁发资质证书的企业在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网站

www.chinaasa.com及《舞台美术家》刊物上统一发布。 

第十一条 资质有效期为三年，每年进行一次年检换证。期满前30

日内提交年检报告。 

第十二条 持有资质证书的企业如有：（一）因工程质量发生安全

事故；（二）采用不正当手段承接工程业务；（三）违反合同要求，将

承接的工程造成不良后果；（四）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五）

使用违反合同规定的产品；（六）有损舞台美术本行业形象的行为；

（七）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一经发现随时取消其资质证书，

三年之内不再受理申报。 

第十三条 持有资质证书的企业如在除北京地区外承接的工程项

目，应有所在省、市、自治区舞美学会专家参与指导工作。 

第十四条 已获得资质证书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企业，可以申请晋升

等级，申请晋升等级的企业应达到所申请级别的标准。 

第十五条 持有资质证书企业的项目主管人员、主要技术人员应在

两年内至少接受一次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和有关组织举办的专业技

能培训。 

 



申请和评定 

 

资质评定工作面向全行业开展，企业自愿申请，评定工作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十六条 企业申报所需材料： 

1、填写完整的《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3、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一份； 

4、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 

5、企业近期财务审计报表； 

6、企业法人、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简历； 

7、拥有主要设备及专业工具明细表； 

8、企业主要工程业绩和主要合作企、事业单位的满意证书1-2份； 

以上所有证明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七条 参与评定的企业在递交申请材料后，三个月内由中国舞

台美术学会的专家评审小组按资质等级评定标准，通报评定结果。第

一次未通过的企业应在递交申请材料的6个月后，按中国舞台美术学

会专家评审小组提供的意见书，整改后方可再次申报。 

第十八条 本评定办法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解释。 

根据目前舞台工程企业现状，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不予评审一级以

下企业资质，评定的一级企业以甲级资质颁发。 


